附：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二级学院心理健康辅导站考评细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100分)
	评分

	机构队伍
	1、成立学院领导任组长的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制定工作计划，完善心理健康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
	6
	

	
	2、学院自主系统组织针对本院心理健康教育骨干的集体培训每学期不少于2次。做好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协会成员、心理委员等学生干部的选拔、管理、考核工作。
	6
	

	
	3、每学期至少派送1名辅导员或班主任参加省级及以上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并取得证书。
	5
	

	
	4、辅导站的场地设置符合学生心理辅导的需求（12分），有工作计划和总结（3分）。
	15
	

	





实施过程

	1、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普及，学院自主开展全覆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每学期不少于2次，有方案、有记录、有总结，并交中心归档。
	10
	

	
	2、按要求完成新生心理普查工作，普查率100%（2分），普查后辅导站督促学生进行心理访谈，访谈率100%（3分）。
	5
	

	
	3、负责接待、关怀、帮扶有心理困惑的学生，对一般性心理问题学生及时给予辅导，做好记录。
	5
	

	
	4、负责重点关注学生的转介和持续关注，配合中心定期开展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确保重点关注学生工作不断线。
	5
	

	
	5、每月10日报送上月的重点关注学生台账更新情况，根据实际递交级别变更申请，更新重点关注学生档案。
	12
	

	工作成效

	1、及时对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进行报道。省级以上发表（3分/次）校园网主页发表（2分/次），学工部网站发表（1分/次），心联公众号发表（1分/次）。该项加分以5分为限。
	5
	

	
	2、随机抽取学生对辅导站的工作满意度进行测评，在良好以上（优秀10分，良好7分，合格5分）。
	10
	

	
	3、发现学生心理危机并及时向中心报告（2分/次），发现需重点关注学生并及时向中心报告（1分/次）。同一个案以上两项不重复计分。
	8
	

	
	4、参加教育厅组织的心理健康教育类评审或竞赛：一等奖每项8分，二等奖每项5分；三等奖每项3分；优秀奖每项2分；积极参与每项1分。
	8
	


备注：考评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60分以下视为不合格。截止考核当日，若有学院发生因心理疾患处置不及时而导致的伤亡个案，取消该学院的心理健康年度考核参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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